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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浙江)公示公告
操作手册（V1.0）

1 背景介绍

为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的基础支撑作用,公示系统在原有“注销公告”、

“营业执照作废声明”基础上，2021 年新增“企业减资公告”、“企

业合并公告”、“企业分立公告”、“名称转让及授权公告”。

2 登录入口

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浙江）”-公示公告，选择对应

要操作的事项，选择电子营业执照/数字证书进行登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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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示公告

3.1. 注销公告

3.1.1. 简易注销公告

3.1.1.1 概述

符合简易注销的企业只需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上对其未开业或者

无债权债务的情况予以公示，注销登记公告时间为 20 天（自然日），公告

期届满后 30 天（自然日）内，企业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3.1.1.2 适用范围

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开展经营活动（未开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

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无债权债务）的如下企业：

1.有限责任公司；2.非公司企业法人；3.个人独资企业；4.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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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操作流程

3.1.1.3.1 进入简易注销公告

进入系统后，点击“公示公告”-点击“简易注销公告”，点击后，

系统会自动弹屏显示简易注销使用范围以及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的情

况，仔细阅读后，勾选“我已阅读”并点击“确定”。

3.1.1.3.2 打印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点击“生成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择“未

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生成全体投资人承诺

书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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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3 上传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经全体投资人签字确认的承诺书需扫描或拍照后以图片 JPG 格式

(上传的单张图片大小不超过 1M。)进行上传，进入系统点击“选择文件”，并

点击“上传”按钮。

3.1.1.3.5 保存并公示

点击“保存并公示”，系统会弹出提示。阅读后，点击“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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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晓”，完成公示。

3.1.1.3.6 查看公告结果

公示完成后，可查看公示时间。若需要修改可点击“补正材料”，

若不需要注销公告也可点击“撤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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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普通注销公告

3.1.2.1 概述

公司到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销程序之前一定要依法进行公司清算，

包括终止生产经营销售活动、了结公司事务、了结民事诉讼、清理债

权和债务和分配剩余财产等。

公司不论是何性质的清算，均应依下列步骤展开：

1、成立清算组。

2、展开清算工作。

清算组自成立之日起接管公司，开展以下业务： 接管公司财产、

了结公司未了业务、收取债权、清理债务、分配剩余财产、注销公司

法人资格并吊销营业执照。

3、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

4、提出清算方案。

3.1.2.2 适用范围

公司注销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内部原因例如公司经营不

善，市场不好等。外部原因例如被吊销、撤销等，具体如下：

股东或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决议；

公司依法宣告破产；

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且不续；

公司章程或法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

公司被依法强制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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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吊销或撤销后转注销。

3.1.2.3 操作流程

3.1.2.3.1 进入普通注销公告

进入系统后，点击“公示公告”-点击“普通注销公告”，进入“清

算组备案/债权人公告”

3.1.2.3.2 填写清算组备案

依次填写清算组成立日期”、注销原因、清算组办公地址、清算

组联系电话、清算组成员（注：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填写

完成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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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3 填写债权人公告

完成清算组备案后，点击“债权人公告”，点击“是”，进入债

权人公告填写界面。依次填写注销原因、债权申报联系人、债权申报

联系电话、债权申报地址。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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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4 公告查看

注销公告申报成功后，可在“公告查看”中查看状态及公告结束

时间等。同时在本页面也可操作修改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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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营业执照作废声明

3.2.1. 概述

国家总局近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8]28 号，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

对于营业执照丢失或损坏，申请人申请补领的，企业登记机关不再指

定报刊声明作废，由企业按照自主公示、自负其责的原则，免费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营业执照作废声明”。

3.2.2. 适用范围

全省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3.2.3. 操作流程

3.2.3.1 营业执照作废声明

进入系统后，点击“公示公告”-点击“营业执照作废声明”，进

入营业执照作废声明填报界面。

3.2.3.2 填写营业执照作废声明信息

点击“添加”，系统会自动弹出温馨提示，点击“确定”，进入

信息填写界面。根据营业执照丢失情况，选择正副本/正本/副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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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营业执照副本编号，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并公示”。

3.1.2.3 公告查看

营业执照作废声明保存并公示，该公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公示后，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补办营业执照。（注：营业执照作废声明

公示后不支持修改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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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业减资公告

3.3.1. 概述

当一个公司出现资本过剩、亏损严重或经营项目发生变更时，根

据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依法减少注册资本金的行为。

3.3.2. 适用范围

适用于存续状态的企业（不含农专社、个体户），非存续状态（包

含注销、吊销、迁出、撤销）的企业不允许发布

3.3.3. 操作流程

3.3.3.1 企业减资公告

进入系统后，点击“公示公告”-点击“企业减资公告”，进入企

业减资公告填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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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填写企业减资公告信息

点击“填报”，进入企业减资公告信息填写界面。依次填写减资

后注册资本、公告开始日期、申报联系人、申请联系电话、申报地址

（系统默认显示注册地，可修改）

3.3.3.3 保存并公示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预览填报信息，若无误则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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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并公示”。

3.3.3.4 公告查看

企业减资公告申报成功后，可查看状态及公告结束时间等。企业

提交发布公告后，允许企业在公告期满前撤回所发布的公告信息，选

择撤回则不再对外公示相关信息，填写的信息为未发布状态，撤回后

可选择删除信息，也可以选择修改后重新提交去发布，重新提交的公

告期按照修改提交之日起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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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企业合并公告

3.4.1. 概述

企业合并亦称 “公司合并”。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订立

合并协议，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资产合为一体，组成一个新

企业的行为过程。企业合并的结果是，新企业的资产等于各个合并企

业的资产总和。企业合并可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吸收

合并，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订立合并协议，并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合并后，其中一个企业接收了其他企业的资产 (包括债务)

后继续存在而其他企业被解散的合并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解散的企

业称为被合并企业，继续存在的企业称为续存企业。新设合并，指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订立合并协议，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并后，在所有企业都解散的基础上，设立一个新企业的合并方式。

企业合并的效应，主要是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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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适用范围

适用于存续状态的企业（不含农专社、个体户），非存续状态（包

含注销、吊销、迁出、撤销）的企业不允许发布。

3.4.3. 操作流程

3.4.3.1 吸收合并

3.4.3.1.1 进入企业合并公告

进入系统后，点击“公示公告”-点击“企业合并公告”，进入企

业合并公告填报界面。

3.4.3.1.2 填写被合并企业信息

点击“填报”，进入企业吸收合并公告界面。点击“添加要合并

企业”，填写合并企业信息。注：若有多个合并企业依次点击“添加要合并企业”

完成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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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3 填写吸收合并公告信息

完成合并企业填写后，需依次填写：企业状态与资产、债权归属

（只允许一个为“存续”，其余只能是“解散注销”）、公告开始日期、申报联系

人、申报联系电话、申报地址（系统默认显示注册地，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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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4 保存并公示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确认，若

无误则点击“保存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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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5 被合并企业确认

吸收合并，填写企业发起后，需等待被吸收企业的确认，确认企

业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操作确认。进入系统后，点击“确

认”，完成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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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6 公告查看

被合并企业确认后，发起者在企业合并公告中可查看已发布记录。

企业提交发布公告后，允许企业在公告期满前撤回所发布的公告信息，

选择撤回则不再对外公示相关信息，填写的信息为未发布状态，撤回

后可选择删除信息，也可以选择修改后重新提交去发布，重新提交的

公告期按照修改提交之日起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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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新设合并

3.4.3.2.1 进入企业合并公告

进入系统后，点击“公示公告”-点击“企业合并公告”，进入企

业合并公告填报界面。

3.4.3.2.2 填写被合并企业信息

点击“填报”，进入企业新设合并公告界面。点击“添加要合并

企业”，填写合并企业信息。注：若有多个合并企业依次点击“添加要合并企业”

完成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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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3 填写新设合并公告信息

完成合并企业填写后，需依次填写：新设企业信息、公告开始日

期、申报联系人、申报联系电话、申报地址（系统默认显示注册地，可修改）。

3.4.3.2.4 保存并公示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确认，若

无误则点击“保存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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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5 被合并企业确认

新设合并，填写企业发起后，需等待合并企业的确认，确认企业

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操作确认。进入系统后，点击“确

认”，完成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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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6 公告查看

合并企业确认后，发起者在企业合并公告中可查看已发布记录。

企业提交发布公告后，允许企业在公告期满前撤回所发布的公告信息，

选择撤回则不再对外公示相关信息，填写的信息为未发布状态，撤回

后可选择删除信息，也可以选择修改后重新提交去发布，重新提交的

公告期按照修改提交之日起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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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企业分立公告

3.5.1. 概述

企业分立，指一个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立为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企业的法律行为。

3.5.2. 适用范围

适用于存续状态的企业（不含农专社、个体户），非存续状态（包

含注销、吊销、迁出、撤销）的企业不允许发布

3.5.3. 操作流程

3.5.3.1 进入企业分立公告

进入系统后，点击“公示公告”-点击“企业分立公告”，进入企

业分立公告填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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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2 填写分立企业信息

点击“填报”，进入企业分立公告界面。点击“添加要分立企业”，

填写分立企业信息。（注：若有多个分立企业依次点击“添加要分立企业”完成信息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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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3 填写分立公告信息

完成分立企业填写后，需依次填写：公告开始日期、申报联系人、

申报联系电话、申报地址（系统默认显示注册地，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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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4 保存并公示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确认，若

无误则点击“保存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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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 公告查看

企业分立公告申报成功后，可查看状态及公告结束时间等。企业

提交发布公告后，允许企业在公告期满前撤回所发布的公告信息，选

择撤回则不再对外公示相关信息，填写的信息为未发布状态，撤回后

可选择删除信息，也可以选择修改后重新提交去发布，重新提交的公

告期按照修改提交之日起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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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名称转让及授权公告

3.6.1. 概述

企业名称转让或者授权他人使用的，相关企业应当依法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3.6.2. 适用范围

全省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3.6.3. 操作流程

3.6.3.1 名称转让信息填报

3.6.3.1.1 进入名称转让信息填报

进入系统后，点击“公示公告”-点击“名称转让信息填报”，进

入名称转让信息填报界面。（注：转让主体、受让主体均需填报名称转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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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1.2 填写名称转让信息

点击“添加”，进入名称转让信息填写界面。依次填写：转让主

体、 转让名称、状态、受让主体、转让时间。填写后，点击“保存”。

3.6.3.1.3 公告查看

信息保存后，在名称转让信息填报界面可查看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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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2 名称授权信息填报

3.6.3.1.1 进入名称授权信息填报

进入系统后，点击“公示公告”-点击“名称授权信息填报”，进

入名称授权信息填报界面。（注：授权主体、被授权主体均需填报名称授权信息）

3.6.3.1.2 填写名称授权信息

点击“添加”，进入名称授权信息填写界面。依次填写：授权主

体、 授权名称、状态、被授权主体、授权时间、授权期限。填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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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

3.6.3.1.3 公告查看

信息保存后，在名称授权信息填报界面可查看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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